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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股票

“富瀚微” (300613) 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的要求，经与

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23年 5月 16日起，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对旗下基金

持有的股票“富瀚微”(300613)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调整。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

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 � � �证券代码：688333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2023-021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出具的《关于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具体意见如
下：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
露要求。 本所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并收到你公司申请文件后提交中国证监会注册。 ”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
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
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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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更换选举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现任独立董事陈骞先生、聂铁良先生、
周延风女士、刘涛先生自 2017年 5月 17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至 2023 年 5 月 16 日连续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满六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关于“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
该上市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的规定，公司

需要更换选举独立董事。 目前，公司正积极筹备更换选举独立董事的相关工作，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候
选人提名等工作尚未完成，为保持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前述独立董事更换选举工作将适当延
期。

在公司独立董事更换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独立董事陈骞先生、聂铁良先生、周延风女士、刘涛先
生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独立董事的延期更换
选举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公司将在相关独立董事提名人选确定后，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
更换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 � � �证券代码：600977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23-016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5 月 15 日、5 月 16 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以下简称“《交
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影集团”）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3年 5月 12日、5月 15日、5月 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公司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以下简称“股票异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本次股票异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自查并函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就核查情况说明

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日常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不存在重

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中影集团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异动的重大事项，包

括并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股份回购、股权激励、重大交易事项、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
资者、资产剥离或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市场传闻或媒体报道，

亦未有涉及热点概念的应披露而未披露重大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本次股票异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5 月 15 日、5 月 1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信息均以上述指定网站和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行为；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已披露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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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跟踪评级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项评级：“AAA”，主体评级：“AAA”，评级展望：稳定

● 根据本次评级结果，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兴业转债，代码 113052）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新世纪）对本公司 2021年 12月发行的“兴业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兴业转债”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AAA”；前次评级展望
为“稳定”；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评级时间为 2022年 5月 20日。

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3 年 5
月 15日出具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公开发行债券跟踪评级报告》（以下简称本次信用
评级报告），本次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A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兴业转债”的信用等级维持
“AAA”。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兴业转债”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博时聚利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时间：2023年 5月 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聚利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聚利 3 个月定开债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325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定期开放式 、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 年 9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
法律法规以及《博时聚利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及 《博时聚利纯债 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23 年 5 月 23 日

赎回起始日 2023 年 5 月 23 日

2、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本基金在开放期间，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
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公告。

（2）开放期及业务办理时间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自合同生效日起（包括该日）或每个封闭期结束之日

后第一个工作日起（含该日），本基金即进入开放期，开放期的期限为 1 至 20 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
金管理人提前公告说明，但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有权延长开放期时间并公告，但开放期最长不可
超过 20个工作日。

本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 2023年 2月 23日至 2023年 5月 22日止。 本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
务的开放期为 2023年 5月 23日至 2023年 6月 19日，共 20个工作日。 2023年 6月 20日（含该日）起
3个月期间，本基金将进入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
者超过 50%，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约定的除外。

如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赎
回业务的，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
影响因素消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在开放期内，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
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3、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 1.00 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1.00 元；详情请见当地销售机构

公告。
（2）申购费率
投资者可以多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率按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收取基金申购费用。 投资者的申购费用如下：

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 万 0.80%
100 万≤M＜300 万 0.50%
300 万≤M＜500 万 0.3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
金财产。

（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

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 1.00份， 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

少于 1.00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2）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少于 7 日的 1.50%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大于等于 7 日的 0.10%
在非同一开放期申购后赎回 0%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向在
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小于 7 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资产；对
在同一开放期内申购后又赎回且持续持有期限大于等于 7 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计入基金财产比
例不低于 25%，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

施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和赎回等
业务。

（2）非直销机构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博时财

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
启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腾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中植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
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富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大连网金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构为准。
各代销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 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状况遵循其各自规定
执行。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

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博时聚利纯债 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办理申购、赎回业

务等相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可于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销售机构查
阅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资料。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所有。

（2）2023年 5月 23日至 2023年 6月 19日为本基金本次的开放期， 即在开放期内接受办理本基
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业务，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开放日期，具体请
见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开放期最后一个工作日 15：00以后暂停接受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直
至下一个开放期。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7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程
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管理基金参与了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朗坤环境”）、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芯晟”）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的网下申购。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美芯晟于 2023年 05月 15日发布的《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美芯晟发行的主承销商
为以下基金托管人，美芯晟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5.00元/股，现将本公司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佣金）

博时中证 5G 产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68.00 57600.00
博时睿远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668.00 50100.00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朗坤环境于 2023 年 05 月 15 日发布的《深圳市朗坤环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朗坤环境发行的主承销商为
以下基金管理人的关联方，朗坤环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25 元/股，现将本公司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
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佣金）
博时数字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50.00 77012.50
博时凤凰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07.00 134001.75
博时量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8.00 58024.50
博时创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优势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5516.00 139279.00
博时消费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成长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66.00 132966.50
博时成长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67.00 145616.75
博时汇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65.00 62241.25
博时卓越品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549.00 64362.25
博时核心资产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7021.00 177280.25
博时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80.00 118170.00
博时量化多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806.00 121351.50
博时特许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87.00 168846.75
博时产业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恒旭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厚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842.00 71760.50
博时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裕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13.00 43253.25
博时健康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28.00 99182.00
博时优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67.00 145616.75
博时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74.00 67518.50
博时睿远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507.00 63301.75
博时汇兴回报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卓远成长一年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9.00 75977.25
博时稳益 9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荣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82.00 130845.50
博时半导体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荣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54.00 102363.50
博时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91.00 136122.75
博时中证 5G 产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25.00 73856.25
博时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346.00 109736.50
博时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81.00 188895.25
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2967.00 74916.75
博时中证 500 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42.00 71760.50
博时汇荣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397.00 186774.25
博时健康成长主题双周定期可赎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恒悦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鑫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89.00 123447.25
博时产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680.00 118170.00
博时成长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45.00 97086.25
博时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产业慧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94.00 90748.50
博时成长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博盈稳健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6185.00 156171.25
博时荣享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中证智能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42.00 71760.50
博时裕隆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军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时代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76.00 150894.00
博时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汇融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新兴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69.00 158292.25
博时新能源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07.00 134001.75
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7523.00 189955.75
博时沪港深优质企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58.00 69639.50
博时恒鑫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研究精选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72.00 183618.00
博时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76.00 80194.00
博时创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80.00 47470.00
博时中证银行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7523.00 189955.75
博时价值臻选两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854.00 173063.50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成长领航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专精特新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港股通领先趋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优质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79.00 105519.75
博时中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研究臻选三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乐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智选量化多因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179.00 105519.75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764.00 120291.00
博时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博时创新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23.00 189955.75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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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33 号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行政大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887,786,8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3.410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志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1 人，董事李南京先生、熊海涛女士、吴敌先生、陈平绪先生、独立

董事肖胜方先生、朱乾宇女士、孟跃中先生以网络视频方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监事陈国雄先生、职工代表监事邢泷语先生以网络视频方式出

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戴耀珊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6,946,139 99.9052 627,855 0.0707 212,900 0.0241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6,948,839 99.9056 625,155 0.0704 212,900 0.0240
3、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6,948,839 99.9056 625,155 0.0704 212,900 0.0240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6,928,839 99.9033 625,155 0.0704 232,900 0.0263
5、 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7,140,539 99.9271 625,155 0.0704 21,200 0.0025

6、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6,888,039 99.8987 685,955 0.0772 212,900 0.0241

7、 议案名称：关于拟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1,858,174 99.3321 5,882,920 0.6626 45,800 0.0053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2,088,966 99.3581 5,652,128 0.6366 45,800 0.0053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2,088,966 99.3581 5,652,128 0.6366 45,800 0.0053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2,088,966 99.3581 5,652,128 0.6366 45,800 0.0053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18,194,845 99.4561 625,155 0.5260 21,200 0.0179

6 关于聘任 2023 年度 财务 报告和 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17,942,345 99.2436 685,955 0.5772 212,900 0.1792

7 关于拟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112,912,480 95.0112 5,882,920 4.9502 45,800 0.038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8、9、1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伊娜、周鹏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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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 6月 1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 6月 16日 13点 30分
召开地点：海通外滩金融广场 C栋 616会议室（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888号）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年 6月 16日
至 2023年 6月 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H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3 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
4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 √
5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6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7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8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自营投资业务配置规模的议
案 √ √

9.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 √

9.01 与上海国盛 （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的关连 /联交
易预计 √ √

9.02
与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 、高级管
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等其
它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 √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认可 、分配或发行 A 股
及 /或 H 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会

议决议公告于 2023年 3月 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于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公司 H
股股东的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告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披露
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10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4、 涉及关联/连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连股东名称：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9.01 时，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

系人回避本项议案的表决；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 9.02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不
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企业等其
它关联法人应回避表决。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
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参阅公司在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发布的本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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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A股股东）
1、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 A 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参见
附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 A股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进
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参见附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
股票账户卡等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2、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股东本人签字，法人股东登
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3、提请各位参会股东，在股东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系电话，方便会务人员及时与股东取得联系，避
免股东登记材料出现错漏。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股东登记材料原件，交给大会秘
书处。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htsec.com

向 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现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下午 12:45-13:15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的所有股东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888号海通外滩金融广场 A栋 15楼
联系部门：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00011
电话：（8621）63411000
传真：（8621）63410627
电子邮件：dshbgs@haitong.com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 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5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自营投资业务配置规模的议案

9.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9.01 与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的关连 /联交易预计

9.02 与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企业等其它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认可、分配或发行 A 股及 /或 H 股股份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填写说明：
1、 请用正楷填写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及在会上投票的 A股股东，均可授权代理人；
3、 请填写持股数，如未填，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4、 请填写代理人姓名，如未填，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托一名或多名代理人出席

及投票，委派超过一位代理人的股东，其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5、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登记在册的 A股股东及其书面正式授权的授权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

则授权委托书须另行加盖公章并经由该法人之法定代表人（或获正式授权人士）亲笔签署；
6、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7、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24 小时前以专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

达本公司（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888 号海通外滩金融广场 A 栋 15 楼 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200011）；联系电话：（8621）63411000；传真：（8621）63410627；电子邮件：dshbgs@haitong.com。邮寄送达
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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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融和路 23号瀚蓝广场 10楼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53,693,1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5.644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国灿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表

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3,630,516 99.9862 62,600 0.0138 0 0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3,630,516 99.9862 62,600 0.0138 0 0
3、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3,630,516 99.9862 62,600 0.0138 0 0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3,630,516 99.9862 62,600 0.0138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23 年度审计工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3,630,516 99.9862 62,600 0.0138 0 0
6、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3,630,516 99.9862 62,600 0.0138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3,630,516 99.9862 62,600 0.0138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债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7,223,140 99.8325 247,000 0.1675 0 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331,809,621 100.0000 0 0 0 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79,673,196 100.0000 0 0 0 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42,147,699 99.8516 62,600 0.1484 0 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401,045 99.4820 12,500 0.5180 0 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9,746,654 99.8741 50,100 0.1259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2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案 121,820,895 99.9486 62,600 0.0514 0 0

5

关 于 续 聘 华 兴 会 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 伙 ） 为 公 司 提 供
2023 年 度 审 计 工 作
的议案

121,820,895 99.9486 62,600 0.0514 0 0

8

关 于 公 司 下 属 子 公
司 向 广 东 南 海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转 让
应 收 账 款 债 权 的 议
案

81,208,617 99.6967 247,000 0.3033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4 和议案 8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2、议案 8为关联交易事项，参会关联股东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均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海珠、廖立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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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单位
2023 年 2022 年 同比变化(%)

4 月 累计 4 月 累计 4 月 累计

（一）煤炭

1. 商品煤产量 百万吨 26.1 106.2 26.8 107.6 (2.6) (1.3)

2. 煤炭销售量 百万吨 36.6 144.2 36.8 142.5 (0.5) 1.2

（二）运输

1.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十亿吨公里 27.3 101.8 25.8 98.5 5.8 3.4

2. 黄骅港装船量 百万吨 18.2 67.1 18.4 70.3 (1.1) (4.6)

3. 天津煤码头装船量 百万吨 4.0 15.2 3.3 13.0 21.2 16.9

4. 航运货运量 百万吨 13.8 47.9 13.0 43.7 6.2 9.6

5. 航运周转量 十亿吨海里 15.8 51.0 13.9 43.7 13.7 16.7

（三）发电

1. 总发电量 十亿千瓦时 14.87 66.58 12.83 59.58 15.9 11.7

2. 总售电量 十亿千瓦时 13.92 62.67 12.03 56.02 15.7 11.9

（四）煤化工

1. 聚乙烯销售量 千吨 31.0 122.1 32.8 123.6 (5.5) (1.2)

2. 聚丙烯销售量 千吨 27.4 113.5 28.2 114.9 (2.8) (1.2)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运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
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3 年 5 月 17 日


